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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对律师刑事辩护的挑战及其风险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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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刑事辩护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司法智能化的浪潮中,应当直面现代科技对律师

有效辩护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厘清现代科技介入刑事辩护领域的原则.从扩宽信息来源途径、完善司法科技算法、提

升律师辩护能力和充分借鉴司法机关的有益经验等四个方面构建风险防范路径,以促进现代科技和刑事辩护的良性

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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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科技对律师有效辩护构成的挑战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助力律师刑事辩

护领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潜藏着一定的风险。 当前，

在律师辩护领域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仍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

特别是随之而来的算法技术瑕疵、律师辩护乏力、核心科技

优势不足以及信息安全隐患等问题，是当前刑事辩护转型中

需要面临的新挑战。

(一)信息资源获取的不对称性加剧辩护律师的劣势地位

大数据是现代科技的重要依托，无论是法律专业检索还

是类案辅助判断系统，其在本质上都需要大数据资源的支

撑。 相较于公检法系统，辩护律师对信息资源的获取明显

处于劣势。 首先，刑事诉讼不同于民商事诉讼的两造激烈

对抗的构造，刑事诉讼呈现出一种“弱对抗”甚至是“无对

抗”的模式，辩护律师作为被动接受的一方，难以保证数据

信息的充分性和全面性；其次，律师辩护智能化的数据基础

主要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然而上网裁判文书的数量实际

上可能只有审结数量的５０％，并且现在部分司法机关开始

建设并不对外开放的内部裁判文书数据库，导致辩护律师对

案件信息和类案数据把握不充分，影响辩护策略的选择。

(二)不同算法的识别差异影响了律师有效辩护的针对性

现代科技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识别要素关键

词来识别案件，是通过提取个案中的要素标签进而识别案件

的主要构成，进行类案推送，是“要素—要件—结果”的逻

辑演进。 因此，理想状态下应在各法律主体间设立一个统

一的关键词提取标准，建立统一的数据库、统一的算法模

型，以便实现统一的类案推送，否则会因为不同的标准在各

方参与主体间产生不同的认知差异。 然而不同地域司法机

关的智能审判辅助系统建设是采取外包科技公司的做法，不

同科技公司对于关键词识别的算法设置不尽相同，可能导致

一个相似案件提取出不同的关键词信息。 例如，在认定犯

罪嫌疑人是属于三角诈骗还是盗窃罪的间接正犯的案件中，

不同区域法院的算法模型匹配的情节可能存在较大出入，这

就意味着律师辩护方向势必出现差异。

(三)司法机关控审质量的提高增加了辩护律师质证说理

的难度

现代科技的运用在司法机关中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

效。 以法院为例，已然形成与庭前、审判、庭后三阶段环

境场景相适应的技术需求，庭前提示法官裁判思路参考，审

判时识别证据证明力大小，庭后对比裁判结果进行偏离度提

示。 但是在现代科技与司法机关的深度融合的同时，也在

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律师辩护的难度。 在对证据的判断方

面，检、法系统借助现代科技的帮助可以对证据的证明能力

作出更为精准的量化分析，自动过滤瑕疵证据，利用法律

AI寻找前后矛盾的证据焦点，进行形式上的筛选和把关。

这就使得律师的辩护空间被压缩，寻找控方漏洞会变得更加

艰难。 同时，现代科技的发展水平尚不足以适应法律语言

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机器判断的结果也并非绝对正确，这就

使得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不仅需要证明法官的心证存在纰

缪，同时，要证明司法智能科技的判断结果存在错误，这无

疑增加了律师质证说理的难度。

(四)核心科技资源优势不足导致辩护律师控辩失衡的

加剧

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司法智能化的主要实现成果莫过

于官方主导的智慧检务和智慧法院的改革构建。 自２０１３年

起，在官方话语中多次强调对现代科技和司法深层次融合的

高度期待，例如，上海高院主持开发的“２０６”刑事案件智

能辅助办案系统、海南高院主持研发的量刑规范化智能辅助

系统，以及广州中院的智能辅助量刑裁决系统等。 特别是

广州中院的量刑智能辅助系统对影响盗窃罪的２０余种情形

和占比权重进行了分析，并就量刑幅度范围给出了数据参

考，自其运用以来，广州中院的服判息诉率高达８４．６％。

相较于公权力机关，辩护律师所拥有的核心科技资源明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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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甚至部分学者认为律师行业本质上作为一种服务行业，

具备不可替代性，人工智能产品显然在辩护过程中不能适应

需要创造力、规划能力以及跨领域思考的工作。 此外，律

协作为私主体的行业组织也无法承担律师事务智能化所需的

技术和资金。 质言之，刑事辩护基于其执业的特殊性，应

当是成熟的人工智能产品的适用地，在此进阶过程中需要大

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和资金技术的支持，而司法机关内部所

使用的核心技术等资源并不会和辩护律师实现全面共享，从

而给律师辩护带来一定的阻碍。

二、现代科技应用于刑事辩护应当遵循的原则

(一)有限性

在刑事辩护中，律师基于委托关系需要的不仅是法律知

识，还有强大的沟通能力和情势判断能力，特别是在法庭调

查和法庭辩论阶段，还涉及价值判断、逻辑分析和举证策略

等方面。 然而现代科技在司法活动中还处于平移运用的初

级阶段，尚不能对辩护过程中庭审形势和当事人的情绪做出

正确的判断，其参与辩护活动只可限于特定的领域，例如，

提供法律咨询、法条的总览索引以及识别关键词等格式化方

面，待到科技水平与司法活动能深入契合之时，方可进行进

一步的全面探索适用。

(二)非主体性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权力的本质是作为一种辅助力

量，来解决人脑知识和记忆力的匮乏问题，并非替代司法主

体的地位。 辩护律师可以根据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提供

的诉讼的大概率走向来分析预测定罪量刑的结果，调整辩护

策略、制定辩护计划，并通过律师机器人推送相应的法条和

相似案例予以参考。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司法科技产品可以

作为辩护的主体，辩护律师应当保证自身在辩护活动中的主

体性，不可过分甚至完全依赖科技力量，使其计算出来的概

率和可能性成为律师辩护的必然性依据，只可将其作为一种

辅助性技术予以应用。

(三)可驳斥性

现代科技的本质是大概率算法的筛选，只要符合大数据

的归纳标准，即自动进行默认选择，这就可能导致冤假错案

的发生。 刑事辩护律师的证据判断和事实认定是一个充满

不确定性的过程，如间接证据的证明、补强证据规则，非法

证据排除以及不同司法解释的适用等都无法根据人工智能算

法得到精确的结果。 因此，在刑事辩护中适用现代科技必

须明确案件的判断过程和计算结果并非绝对正确，律师在辩

护过程中完全可以依据自身经验的判断，对人工智能等技术

提供的算法结果提出异议，甚至完全驳斥推翻其计算结果。

三、现代科技融入律师辩护的风险应对策略

(一)拓宽信息来源途径

大数据信息资源作为现代科技介入司法领域的“敲门

砖”，是司法科技纵向和横向延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现阶

段，刑事辩护领域的大数据面临明显的信息资源获取不对称

的困境，面对这一紧迫的现实问题，辩护律师可以从信息来

源上作出积极的尝试。 首先，辩护律师可以将关注点落在

诉讼中的其他相关文书上，从诉讼流程中的立案、受理、回

避等文书中提取有用的数据资料，并进行相关的数据整合。

其次，在律师行业内部也可着手构建属于自身系统的刑事案

件数据库，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注重案件痕迹的整理，结案

后收集辩护信息，共享办案经验、策略选择等，形成律师专

属数据库。 此外，律师可充分利用社会其他领域的大数

据，包括官方和非官方收集发布的数据信息。 以裁判文书

为代表的官方数据仅能反映案件的有限方面，真正的法律大

数据应当兼具自然特征与法律特征。 例如，我国现有的非

官方案例数据系统“无讼·案例”“聚法案例”以及“OpenＧ

Law”等平台，其收集的裁判文书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官方发

布的文书总量，律师可以从信息来源上主动进行拓展尝试，

这对刑事辩护的顺利开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完善司法科技算法

由于我国当前的司法科技正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现代

科技在刑事辩护领域的适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处于

探索阶段。 辩护领域在算法顶层设计方面的滞后不可避免

地会给诉讼过程带来纰缪。 因此，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应

当加强司法科技算法的改进，不仅需要科技领域专家的介

入，还需要法律专家的参与，推动法学领域和人工智能技术

的双向交流互动。 法学专家提前介入算法设计过程，对不

同案件的精细化程度予以识别，并在智能机器对案件的积累

过程中，通过对个案进行“打标签”的方式，从而进一步准

确匹配相关情节，以便在机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可以自动进

行精准识别，避免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辩护律师“同案异

辩”的后果。

(三)提升律师辩护能力

现阶段，智慧检务和智慧法院的建设是司法领域科技革

命的主要成果，辩护律师在面对信息化和智能化等科技武装

的公权力机关时，难免会产生辩护乏力的问题。 随着司法

智能化的演进，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辩护律师在线上

通过３D技术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律师无法通过现场捕捉

证人的面部表情和观察肢体细节来调整询问方向，亦无法通

过营造法庭氛围来取得证言结果。 辩护律师要想取得突破

就必须提升质证能力和质证技巧，制定更完备的辩护策略来

应对证据判断智能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

(四)充分借鉴司法机关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的有益经验

在司法智能化的建设浪潮中，法检系统在智慧司法方面

的构建发展已然走在了时代的前头，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然而律师行业缺乏官方技术、资金力量的支持，科技推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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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慢，且律师的辩护活动基于委托关系而具有明显的司法

服务性质，与当事人之间存在更为密切的互动，在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刑事辩护领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

生排异反应。 因此，律师在构建智慧辩护的道路上需要不

断借鉴、学习公安司法机关的先进经验。 例如，在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技术大面积介入刑事诉讼活动时需要如何调整辩

护运作习惯，以及在辩护过程中如何实现和司法科技的顺利

对接等。 同时，可以在行业组织管理下，小范围地尝试自

主开发建设律师辩护领域专属的核心科技资源，充分学习检

法系统对法律 AI的多维度适用，在多元化辩护形态中合理

地嵌入司法科技的运用，以便对司法信息化作出积极的

回应。

参考文献:

[１]陈 瑞 华．刑 事 诉 讼 的 前 沿 问 题[M]．北 京: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６．

[２]陈琨．类案推送嵌入“智慧法院”办案场景的原理和路径[J]．中国

应用法学,２０１８(０４):８８Ｇ９７．

[３]丁永波．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下网络安全的实践研究[J]．电脑知

识与技术,２０２１,１７(２６):３０Ｇ３１．

[４]张鑫．如何认识人工智能对未来的影响[J]．中国中小企业,２０２０

(１１):７８Ｇ７９．

[５]李奋飞,朱梦妮．大数据时代的智慧辩护[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０３):２２Ｇ３３．

[６]朱体正．人工智能辅助刑事裁判的不确定性风险及其防范———美

国威斯康星州诉卢米斯案的启示[J]．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８(０６):

７６Ｇ８５,１５７．

[７]赵艳红．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标准判断中的运用问题探讨[J]．上

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２７(０１):５４Ｇ６２．

[８]纵博．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据判断中的运用问题探析[J]．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３７(０１):６１Ｇ６９．

[９]左卫 民．迈 向 大 数 据 法 律 研 究 [J]．法 学 研 究,２０１８,４０(０４):

１３９Ｇ１５０．

作者简介:

薛舒予(１９９５－),女,汉族,福建福州人,硕士,研究实习员,研究

方向:监察法、诉讼法.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